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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预案公告日，上述建筑物的房产证正在办理中。 上述房产中的

８

幢厂房目前已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绵

阳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分行已同意在绵阳好圣归还相应贷款后解除对上述资产的抵押。

除上述建筑物外，绵阳好圣一期项目土地上尚有部分在建工程等，主要为办公楼、员工活动中心及其他配套

设施。

（

３

）设备和存货

绵阳好圣一期项目的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办公设备等。 机器设备主要为丹麦

ＤＩＳＡ

垂直造型线、日

本新东水平造型线、丹麦

ＤＩＳＡ

砂处理系统、德国埃博普无芯感应变频电气系统、浇注系统、日本新东自动浇筑机、

抛丸清理系统、电炉等生产设备，在同行业中较为先进。

目前， 部分机器设备 （包括

ＤＩＳＡ２３１－Ｂ

垂直造型线、

ＡＢＰＯＣＵ１８

浇注机、 中频无芯感应炉变频电气系统

２

套、

ＦＣＭＸＳ－Ⅲ

脱箱造型机、自动浇筑机

ＦＶＮ－Ⅲ

等）抵押给南充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 南充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已同

意在绵阳好圣归还相应贷款后解除对资产的抵押。

绵阳好圣的存货主要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产成品等。

（

４

）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

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主要有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以及应付职工薪酬

和应交税费等。 上述债权债务全部为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经营性债权债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述资产及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构成一项业务，因此，本次收购属于业务收购。

４

、拟收购资产的简要财务状况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及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最近两年一期的备考财务报表 （未经审

计）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６

，

６５６．６９ ２４

，

１７９．２８ １８

，

７７０．０３

负债总额

１

，

４３７．６６ １

，

７５４．０５ ９８７．３８

净资产

２５

，

２１９．０３ ２２

，

４２５．２３ １７

，

７８２．６５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５７７．５９ ６

，

４００．６１ １

，

９０７．３８

净利润

１１．４９ －５３９．８２ －１

，

０３７．４０

绵阳好圣专注于铸造领域，一期项目从投产开始，就定位于整车厂和世界一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配套企

业，购置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汇聚了国内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 由于进入行业时间较晚，绵阳好

圣近两年还处于产品研发

／

试产和客户开拓阶段，由于目标客户均为世界一流企业，对供应商的要求极高，因此，

产品试制过程较为漫长，一般需要半年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但一旦成为该等企业的供应商，将可以形成的长期

稳定的供货关系。 由于建成投入运营时间较短，前期处于开拓客户阶段，有大量的样品开发和试制，造成绵阳好

圣一期项目生产效率较低，运营成本较高。

通过不断的努力，绵阳好圣的营业收入已经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

９０７．３８

万元大幅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

４００．６１

万元。 目

前，绵阳好圣已与美国

ＴＲＷ

（天合）、

ＤＯＲＭＡＮ

（艾尔比）、英国

ＧＫＮ

（吉凯恩）、德国博世力士乐等世界一流零部件

供应商签订了产品供货协议，实现了量产。 随着与上述客户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绵阳好圣的营收规模及盈利能

力将显著上升。 此外，绵阳好圣目前正在积极开发德国舍弗勒、德国克诺尔、美国麦特达因、美国霍尼韦尔、法国

法雷奥、广汽等重要客户，上述企业也将成为绵阳好圣未来的收入增长点。

有关绵阳好圣未来发展前景的详细情况请见本节“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５

、本次收购绵阳好圣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设备、存货，以及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

经营性债权债务等。 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资产及债权债务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２５

，

２１９．０３

万元。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

本次收购的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在发行预案修订稿中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评

估情况。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按照资产基础法对上述资产进行了预评估，预估值约为

２５

，

９６８．８２

万元。

６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四川利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川利君（

２０１０

）（评）字第

１２３

号在建工程抵押价

值估价报告，对绵阳好圣位于四川绵阳农科区

１

号路的

１

、

２＃

机加车间、

６＃

铸造车间、

７＃

清理车间在建工程进行了评

估。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评估方法：采用房、地分估，综合计价的方式进行估价。 采用成本法对房屋进行测算，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

土地进行测算。

评估结果：

项目 面积

（

ｍ２

）

评估单价

（

元

／ ｍ２

）

评估价值

（

元

）

１＃

机加车间

６

，

９７２．３５ ２

，

００５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６２

２＃

机加车间

６

，

９７２．３５ ２

，

００５ １３

，

９７９

，

５６２

６＃

铸造车间

９

，

９７９．７３ ２

，

１００ ２０

，

９５８

，

１０５

７＃

清理车间

９

，

１３８．１４ ２

，

１００ １９

，

１９０

，

０９４

小计

３３

，

０６２．８９ ６８

，

１０７

，

３２３

土地使用权

１６３

，

５８２．３３ ４５６ ７４

，

５９３

，

５４２

合计

１４２

，

７００

，

８６５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四川华程房地产地价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川华房估（

２０１２

）字第

２０５

号房地产抵押

估价报告，对绵阳好圣位于农科区

１

号路的

８

幢在建生产用房和

４

宗工业用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评估方法：房屋采用成本法，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逼近法

评估结果：

项目 面积

（

ｍ２

）

评估价值

（

万元

）

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５２０

号

９２

，

５６０．８３ ５

，

４６１．０９

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５２１

号

７１

，

０２１．５０ ４

，

１９０．２７

绵城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５５３１

号

１３

，

２２０．８９ ７８０．０３

绵城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５５３２

号

１９

，

２２８．１９ １

，

１３４．４６

小计

１９６

，

０３１．４１ １１

，

５６５．８５

４＃ ９

，

２７５．９９ ２

，

２２４．９４

９＃ ９

，

２７５．９９ ２

，

２２４．９４

３＃ ６

，

９７２．３５ １

，

５９２．７５

８＃ ６

，

９７２．３５ １

，

５９２．７５

１＃ ６

，

９７２．３５ １

，

５９２．７５

２＃ ６

，

９７２．３５ １

，

５９２．７５

６＃ ９

，

９７９．７３ ２

，

３９３．７４

７＃ ９

，

１３８．１４ ２

，

１９１．８７

小计

６５

，

５５９．２５ １５

，

４０６．４９

合计

２６

，

９７２．３４

（三）绵阳宇兴资产的情况

１

、绵阳宇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绵阳宇兴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绵阳市一环路北段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 董平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汽车转向节及其他机械加工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须取得资质证后方可

经营

）。

２

、绵阳宇兴的主营业务

绵阳宇兴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机加工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转向节、制动盘等。

铸造与机加工系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前后两道工序，绵阳好圣及绵阳宇兴的业务构成了汽车零部件制造的较

完整的生产链。 目前，绵阳宇兴使用绵阳好圣一期项目的部分厂房进行生产。

绵阳宇兴的主要客户包括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ＣＴＣＳ

）和陕西华兴汽车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等。南方天

合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ＣＴＣＳ

）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ＣＳＧＣ

）

和美国天合汽车集团公司（

ＴＲＷ

）的合资企业。

３

、拟收购资产的情况

本次纳入收购范围的资产为绵阳宇兴的设备和存货，以及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等。

（

１

）设备和存货

绵阳宇兴的设备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和办公设备等。 机器设备主要为加工中心、数控车床、铣床等加工

设备。 存货主要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产成品等。

上述机器设备中，有部分尚未支付完毕购买价款，未取得产权（发票）。

上述机器设备和存货不存在抵押等权利受限情形。

（

２

）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

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主要有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预收款项，以及应付职工薪酬

和应交税费等。 上述债权债务全部为绵阳宇兴上述资产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经营性债权债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述资产及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构成一项业务，因此，本次收购属于业务收购。

４

、拟收购资产的简要财务状况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宇兴资产及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最近两年一期的备考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主要数

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９２７．７２ １

，

７８９．４４ ９７７．１９

负债总额

１

，

５５２．５４ ７５４．７６ ７４２．８５

净资产

３７５．１８ １

，

０３４．６８ ２３４．３４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５０９．９９ １

，

５１０．１７ １

，

０３９．５７

净利润

－１１０．７０ －３４５．１４ －２９８．３７

铸造与机加工系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前后两道工序，绵阳宇兴主要从事机加工业务，与绵阳好圣共同构成了

汽车零部件制造的较完整的生产链。

铸造生产出来的汽车零部件毛坯产品经过机加工后， 较铸造毛坯产品具有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毛利率，而

且同时拥有铸造与机加工两项业务能力更有助于客户拓展。 由于绵阳宇兴的机器设备不足，生产规模较小，未达

到规模经济，造成过往几年的盈利能力不佳。

绵阳宇兴目前的机器设备及产能还远远无法满足充分为绵阳好圣进行加工配套的能力。 未来，公司将增大

其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实现规模经济，绵阳宇兴的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均将显著

提高。

有关绵阳宇兴未来发展前景的详细情况请见本节“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５

、本次收购绵阳宇兴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宇兴资产主要包括绵阳宇兴的设备和存货， 以及与上述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

等。 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资产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３７５．１８

万元。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次收购的资产评

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在发行预案修订稿中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评估情况。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按照资产基础法对上述资产进行了预评估，预估值约为

５３０．６１

万元。

（四）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的内容摘要

天龙股份（甲方）作为资产购买方与绵阳好圣（乙方）、绵阳宇兴（丙方）作为资产出售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签订

了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

、拟收购资产、定价及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甲方向资产出售方购买的拟收购资产的范围（即本次交易的标的）为：资产出售方所持有的与汽车零部件制

造业务相关的资产以及与该等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该等资产包括：

（

１

）乙方持有的香港泰信

１００％

股权；

（

２

）乙方所拥有的一期项目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设备、存货，以及与该等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

债权债务等。

（

３

）丙方所拥有的设备和存货，以及与该等资产相关联的经营性债权债务等。

拟收购资产的明细等情况将在拟收购资产评估报告及其附件中列明。

本协议各方同意，由本协议各方共同认可并由甲方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收购资

产进行审计、由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收购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拟收

购资产评估报告、由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就拟收购资产出具评估咨询报告。

拟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格（即转让价款）将参照经甲方董事会及资产出售方共同确认的拟收购资产评估报告

所确定的评估净值，在不高于评估净值的范围内由本协议各方协商确定。 乙方、丙方各自应得的转让价款将分别

根据其所转让给甲方之资产而确定。

本次资产收购的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币种为人民币，由甲方通过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转让价款的

支付期限及顺序如下：

（

１

）第一期转让价款为总转让价款的

３０％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资产

出售方。

（

２

）第二期转让价款为总转让价款的

６０％

，于本协议各方全部完成拟收购资产的转移及过户手续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支付给资产出售方。

（

３

）第三期转让价款为总转让价款的

１０％

，将作为资产出售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的保证金，

在资产出售方所作的业绩承诺全部实现后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资产出售方；若资产

出售方所作的业绩承诺未能实现，则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方法扣除业绩现金补偿款，保证金余额将在业

绩承诺期届满且业绩承诺经专项审计确认已经实现或资产出售方已经给予现金补偿完毕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支付给资产出售方。

２

、拟收购资产的交割

本协议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及时实施本协议项下的资产收购交易，并且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６

个月内实施

完毕。

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生效后，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资产收购交割日，资产收购交割日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

起

６

个月的期间内确定。

拟收购资产的交割：

（

１

）不涉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资产出售方应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向甲方进行交付完毕。

（

２

）涉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房产、商标、专利、车辆、股权等），

①

资产出售

方应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将该等拟收购资产移交给甲方管理；

②

资产出售方应负责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将该等

拟收购资产的产权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甲方对此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配合提供办理资产过户登

记手续所需由甲方提交的文件资料、签署相关文件及委派人员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等）。

（

３

）对拟收购资产中设置有抵押或质押等限制性权利，且尚未取得权利人同意解除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性

权利，或同意相关资产转让的书面文件的，资产出售方应积极与相关第三方进行商谈，以促使相关权利人在资产

收购交割日前同意解除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性权利，或同意相关资产的转让，并取得相应的书面文件。

（

４

）对于拟收购资产中的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的书面确认文件的，资产出售方应积极与该等

债务的债权人进行商谈，以使债权人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作出同意将债务转移至甲方的书面文件。

对于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书面确认函的，则应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完成该等债

务的清偿工作。

（

５

）对于拟收购资产中的债权，资产出售方应当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向甲方提交取得债务人确认或相应债

权转移通知送达债务人的有效证明。

３

、拟收购资产之权利转移和风险负担、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结算

本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拟收购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资产收购交割日起由资产出售方转移给甲方，甲方自

该日起即成为该等拟收购资产的唯一的所有权和

／

或使用权人， 拟收购资产的风险和费用亦自该日起由甲方承

担。

本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从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后，拟收购资产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资产收购交割日的过渡

期间的损益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拟收购资产的转让价款不变。

４

、与拟收购资产有关的人员安置、业务安排、同业竞争

人员安置：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资产出售方应与现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的其在编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及结清相关费用和款项，并促使该等人员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具体运营拟收购资产的主体）签署劳动合同建立

劳动关系。

业务安排：原由资产出售方从事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应在资产收购交割日前全部转由甲方（或甲方指定

的具体运营拟收购资产的主体）承接。 对于现由资产出售方与第三方签订的禁止转让主体或权利、义务的业务合

同（以下简称“禁止变更合同”），在业务转移完成前仍由资产出售方履行；转移完成后，各方应另行签订服务协议，

由资产出售方委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具体运营拟收购资产的主体）或以租赁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具体运营拟收

购资产的主体）的设备、人员等方式履行，并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具体运营拟收购资产的主体）支付服务或租赁

费用；各方同意，就该等禁止变更合同所产生的收益全部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具体运营拟收购资产的主体）享

有。

同业竞争：资产出售方承诺，资产出售方及其关联方（不包括甲方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下同）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不再从事与汽车零部件制造相关的业务，并保证在中国境内及境外不以任何方式参与可能与甲方构成同业竞

争之业务和活动。 如届时资产出售方及其关联方仍存在与甲方从事的与拟收购资产之业务相同或相类似业务或

拥有该等业务资产的，资产出售方及其关联方应向甲方如实披露该等同类营业的经营状况、经营收益或业务资

产的资产状况，并根据甲方的决定将该等同类营业或业务资产转让给甲方或与甲方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５

、业绩承诺及补偿

资产出售方向甲方作出承诺： 拟收购资产在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每年能够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拟收购资产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每期所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以甲方所聘请的具有

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之专项审计报告所确认的数额为准。

如果有关会计报表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专项审计报告的，则本协议各方可根据实际情况

协商共同另行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有关净利润数进行专项审计，并以经审计的数额为依据。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根据经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确认，如果拟收购资产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所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资产出售方承诺能够实现的净利润数，则资产出售方无需向甲方进行任何补偿；如果拟

收购资产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所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小于资产出售方承诺能够实现的净利润数，则资产出售方

应当给予甲方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承诺能够实现的净利润数的差额，该等补偿金额应

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

６０

日内付清。

各方同意，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如因下列情形之一而导致拟收购资产未来所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小于资

产出售方承诺能够实现的净利润数的，资产出售方可以以书面方式向甲方提出要求协商调整或减免资产出售方

的补偿责任：

发生签署本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和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

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罢工等社会性异常事件，以及政府征用、征收、政府禁止令、法

律变化等政府强制性行为。 上述自然灾害、社会性异常事件、政府强制性行为等任何客观事实或因素导致拟收购

资产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经营陷入停顿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的。

资产出售方提出要求协商调整或减免资产出售方的补偿责任的，本协议各方可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协商，并共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就发生本协议第

７．４

款所述情形之一而实际给拟收购资产造成盈利影响的

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确认的实际所造成净利润减少之金额范围内，可在经各方协商

一致并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下，相应调整或减免资产出售方应给予甲方的补偿金额。

６

、与资产收购相关的费用和税收承担

与本次资产收购（即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费用和相关税收，国家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没

有明确规定的，由甲方和资产出售方各承担

５０％

。

７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本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本协议已由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

２

）本协议经资产出售方的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

３

）本协议经甲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４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５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实施，且实际募集到位资金不低于人民币伍亿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本协议各方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及

／

或促成上述所列的先决条件得以满足， 并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

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外，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生效前均不得擅自解除或终止本协议。

由于一方的过失，导致本协议不能生效的，有过错的一方需向其他无过错方承担赔偿实际损失的责任。

８

、协议的有效期

除本协议各方另有书面约定的以外，在本协议按第

１２．２

款约定生效前，如果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在本协

议成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尚未正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核准的，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如果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在前述期限内已正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核准但尚未取得核准批文的，则本协议的有效期延续

１２

个月，但倘若本

协议未能在该延续期内生效的，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除第

１３．１

款约定的以外，本协议在按第

１２．２

款约定生效后，本协议的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全部履行

或本协议依法终止之日止（以时间较早到达者为准）。

（五）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工作，并在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公告中对资产定价的合理性进行讨论与分析。

三、偿还上市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４１

，

２４０．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

，

３２５．１５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

－１３

，

４４７．４４

万元，财务结构极不理想。 由于公司目前的净资产为负值，财务风险较大。

过去几年，公司采取各种办法，积极解决债务问题。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拟继续积极与债权人磋商，妥善处理历史

债务问题，解决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债务负担问题。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由负转正，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财务结构趋于合理。 同时，公司将利用此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约

４３

，

０７０

万元，解决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债务负担问题，逐

渐恢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此外，公司本次收购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和绵阳宇兴主要资产后，将以上述资产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进

行运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因此，

公司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作为出资资金。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次募投项目完成后，天龙股份将拥有原威斯卡特、绵阳好圣、绵阳宇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经营性资产，转

型成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募投项目完成后，天龙股份将对威斯卡特、绵阳好圣、绵阳宇兴的相关资源进行整

合，从而建成全新的跨国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集团。

（一）行业发展情况

１

、汽车工业发展概况

汽车工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在制造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对工业结构升级和相关产业

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消费拉动大等特点，是全球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消费需求下降导致汽车产销放缓，

２００９

年全球汽车产量为

６

，

０９９

万辆， 同比下降

１３．５３％

。 但汽车工业作为全球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振兴和刺激措施，为汽车工业的后续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２０１１

年全球汽车产量达到

８

，

０１０

万辆，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的产量，创历史新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品种、全

系列的各类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汽车生

产大国。

２０１２

年我国汽车产量达到

１

，

９２７．１８

万辆，销量达到

１

，

９３０．６４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４．６％

和

４．３％

，比上年同期

分别提高

３．８

和

１．９

个百分点，增速稳中有进。我国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超过

１

，

８００

万辆，连续四年蝉联世界第一。我

国汽车工业已进入总量较高的平稳发展阶段。

２

、汽车零部件行业概况

汽车零部件工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

发展，汽车零部件在汽车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全球汽车零部件的市场规模接近

１

万亿美元。 国际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研发力量，

引导世界零部件行业的发展方向。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世界前

４２

家顶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销售额占了全球市场的

５０％

以上。 这些企业包括：伟世通、天合、江森自控、李尔、大

陆、德纳、德尔福、辉门、电装、博世、西门子、本特勒、普利司通等。

现阶段的国际汽车零部件市场还是美、欧、日等国的天下，从目前的市场规模来看，北美、欧洲和日本分列前

３

位。 经济全球化对零部件工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整车与零部件企业的结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致使零部件工

业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１

）零部件区域向全球化转变，零部件企业总数大幅减少，全球化专业性集团公司

越来越多；（

２

）劳动密集型零部件产品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与大型跨国公司形成层级供应关系。

与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前述发展趋势相应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全国汽车零

部件企业近

４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８

，

５５６

家，全年实现总产值

２０

，

４８２

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２４．８％

，约占汽车工业

总产值的

４１％

。未来数年汽车零部件行业仍然是国内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间，不排

除有阶段性的增速波动情况出现。 现在每年新增的车辆保有量就有

１

，

９００

多万辆，随着大量

２００３

年以后新购的车

辆开始进入大量保修阶段，汽车零部件的售后市场将比前五年有更高的增长率。

３

、汽车机械零部件行业概况

汽车整车的零部件数量大约为

３

万个，按功能划分通常分为汽车发动机系统及零部件、车身系统及零部件、

底盘系统及零部件、电气电子设备和通用件等五大类，其中大部分都是机械零部件。

在机械零部件的制造中，绝大多数零件是由原材料通过铸造、锻造、冲压或焊接等成形方法先制成毛坯，再

经过切削加工（也称“机械加工”）制成的。 机械零部件行业是整个机械工业的基础，应用十分广泛，不但应用于汽

车行业，还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机床、航空航天等各个领域。

铸造是机械制造中毛坯成形的主要工艺之一，是机械制造业的基石。 在机械制造业中，铸造零件的应用十分

广泛，在一般机械设备中，铸件的质量往往要占机械总质量的

７０％～８０％

，甚至更高。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

１

、威斯卡特发展前景

威斯卡特具有

１１０

多年的历史，一直专注于铸造行业，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生产排气歧管，从而进入汽车零部

件制造领域。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威斯卡特加大了机械加工领域的投资，目前已形成了从铸造到机械加工的完整

生产链条。 威斯卡特在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和中国均设有生产基地，并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设有销售和设

计中心，是唯一在北美、欧洲、亚洲三大主要汽车区域均有制造加工能力的铸造排气系统部件生产商。

过往，威斯卡特的主要客户为北美三大汽车厂商（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产品主要为排气歧管。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对北美汽车行业造成重创，对威斯卡特的经营业绩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针对整个行业的变化，威斯卡特做

出战略调整， 一方面加大了客户开发力度， 来自北美三大汽车厂商的收入占威斯卡特总收入的比例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８．６４％

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８．５２％

；另一方面，增加了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涡轮增压器壳体

和整体式涡轮排气歧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６４％

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４．２５％

，此外，以不锈钢等为材

料的高端排气歧管占公司收入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由于加大了新产品的开发力度，相应的试制费用、培训费用等有较大幅度增长，导致威斯卡特近几年的营业

成本上升较快，其经营业绩受到影响。

随着威斯卡特的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其未来的盈利能力将稳步提升。

此外，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汽车发动机

的燃烧温度越来越高，对排气歧管、涡轮增压器壳体等发动机配件的耐热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使用更

耐热的材料，例如不锈钢材料用于生产，而该等材料的铸造和机加工技术难度较高。 对于威斯卡特等掌握了该项

技术的企业而言，随着汽车行业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其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和竞争地位将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亦

将随之提升。

２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的发展前景

对于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而言，要成为整车厂或零部件总成企业的供应商，必须经过严格的认证程序。 整车

厂和汽车零部件企业之间一般会形成较为固定的互相依赖关系，因此，新进入企业想取代原有的供应商较为困

难。 行业进入壁垒较一般行业更高。

绵阳好圣专注于铸造领域，一期项目从投产开始，就定位于整车厂和世界一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配套企

业，购置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汇聚了国内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 由于进入行业时间较晚，绵阳好

圣近两年还处于产品研发

／

试产和客户开拓阶段，由于目标客户均为世界一流企业，对供应商的要求极高，因此，

产品试制过程较为漫长，一般需要半年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但一旦成为该等企业的供应商，将可以形成的长期

稳定的供货关系。

通过不断的努力，绵阳好圣的营业收入已经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

９０７．３８

万元大幅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

４００．６１

万元。 目

前，绵阳好圣已与美国

ＴＲＷ

（天合）、

ＤＯＲＭＡＮ

（艾尔比）、英国

ＧＫＮ

（吉凯恩）、德国博世力士乐等世界一流零部件

供应商签订了产品供货协议，实现了量产。 随着与上述客户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绵阳好圣的营收规模及盈利能

力将显著上升。 此外，绵阳好圣目前正在积极开发德国舍弗勒、德国克诺尔、美国麦特达因、美国霍尼韦尔、法国

法雷奥、广汽等重要客户，上述企业也将成为绵阳好圣未来的收入增长点。

３

、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宇兴资产的发展前景

铸造与机加工系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前后两道工序，绵阳宇兴主要从事机加工业务，与绵阳好圣共同构成了

汽车零部件制造的较完整的生产链。

铸造生产出来的汽车零部件毛坯产品经过机加工后， 较铸造毛坯产品具有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毛利率，而

且同时拥有铸造与机加工两项业务能力更有助于客户拓展。 由于绵阳宇兴的机器设备不足，生产规模较小，未达

到规模经济，造成过往几年的盈利能力不佳。

绵阳宇兴目前的机器设备及产能还远远无法满足充分为绵阳好圣进行加工配套的能力。 未来，公司将增大

其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实现规模经济，绵阳宇兴的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均将显著

提高。

４

、上述资产未来的整合前景

募投项目实施后，本公司将有效地使各项资源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使企业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促使各

方的战略相互融合、相互匹配，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从而使各项资产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

１

）市场协同。威斯卡特原有的市场和销售网络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虽然

２００６

年在中国武汉设立了工厂，

但本土营销能力不强，目前仍以出口业务为主。 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容量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绵阳好圣和绵阳宇兴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具有本土化优势。威斯卡特和绵阳好圣、绵阳宇兴在

客户地域、销售网点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募投项目实施后，天龙股份将有效整合市场资源，共享渠道，拓展客户。

威斯卡特的产品可以借助绵阳好圣、绵阳宇兴充分拓展亚洲市场，而绵阳好圣、绵阳宇兴也可借助威斯卡特品牌

进军北美和欧洲市场。

（

２

）生产协同。 威斯卡特的生产基地主要分布于北美和欧洲，在中国武汉设有一个工厂，而绵阳好圣、绵阳宇

兴的生产基地则位于四川绵阳，在地域上具有互补性。 近年来，亚洲汽车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增长迅速，由于成

本优势，汽车制造产业链也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 募投项目实施后，天龙股份将有效整合生产资源，使生产更贴

近于需求增长较快的亚洲市场，且通过全球资源调配降低生产成本。

（

３

）研发协同。威斯卡特一直重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具有多项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其技术研发中心已形成相

对完善的考研体制，且由于长期专注于铸造领域，对各种合金材料的特性、铸造加工技巧，具有丰富的经验。 募投

项目实施后，天龙股份将努力促进技术人员的相互交流，借鉴先进经验加快建设绵阳好圣和绵阳宇兴的科研团

队，同时使威斯卡特的专利技术、生产经验能够较快地提高国内生产基地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科技含量，缩短探索

时间，增强市场竞争力。

（

４

）管理协同。 为稳定经营管理团队、维持正常经营、继续发挥威斯卡特的各项优势，同时考虑到地域、文化、

业务发展上的差异，募投项目实施后，天龙股份将继续维持威斯卡特原有文化和运营模式，维持其在国外的现有

研发、生产、销售机构和人员，稳定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并在日常经营方面，允许威斯卡特管理层保持高度自治。

天龙股份将积极促进管理人员、高级生产人员的相互交流，使国内生产基地能够借鉴威斯卡特相对完善的管理

体系、优化生产管理和生产流程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发挥效益。

综上所述，由于客观原因，本次拟收购资产的历史业绩不佳，但随着威斯卡特的产品及客户结构不断优化调

整，绵阳好圣一期项目客户开拓不断取得进展，绵阳宇兴机器设备增加、生产能力提升，以及威斯卡特与绵阳好

圣、绵阳宇兴充分整合，发挥协同效应等，上述资产的盈利能力预计将逐年提高。

五、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收购绵阳好圣、绵阳宇兴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相关的资产，尚需取得环保部门

出具的上市环保核查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收购香港泰信

１００％

股权项目，尚需取得发改和商务部门的核准。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通过收购绵阳好圣、绵阳宇兴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相关的资产，实现公司的业务转型，

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业务范围等将相应变化，公司将依法根据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公司的股本、

业务范围等有关条款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总股本增加不超过

２６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

次非公开发行将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由青岛太和单独控制变为无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除可能引进部分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的专业管理人员外，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通过收购绵阳好圣、绵阳宇兴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相关的资产，公司将注入新的主营业务，汽

车零部件制造业务将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改变目前公司主营业务较为薄弱的局面，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以大

幅度提升，并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幅度改善。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将大幅提升，净资产将由负转正，

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 按照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测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净资产将由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的

－１３

，

４４７．４４

万元增加到

８６

，

５５２．５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由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的

１２２％

降至约

６０％

。财务结构趋于合理，财务风险得

以降低，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利用威斯卡特的品牌、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整合威斯卡特与本次收购的绵阳好

圣、绵阳宇兴的资产，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提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公司投资现金流出

量将大幅增加；随着收购资产的完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大幅增加，盈利能力显著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也

将大幅增加。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不会因本次发

行产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情况。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公司历史债务负担严重，目前净资产为负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４１

，

２４０．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

，

３２５．１５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

，

４４７．４４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由负转正，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按照募集资金

１０

亿元测算，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净资产将由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的

－１３

，

４４７．４４

万元增加到

８６

，

５５２．５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由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的

１２２％

降

至约

６０％

，财务结构趋于合理。不存在因本次发行导致本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大量增加或财务成本不合理的

情形。

七、风险说明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１

、拟收购资产经营业绩不佳的风险

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中，威斯卡特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原因，其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导致其过去

几年业绩不佳，威斯卡特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６０．７

万加元、

－２

，

０５８．０

万加元和

－１１４．８

万

加元。

绵阳好圣一期项目由于建成投入运营时间较短，前期处于产品研发

／

试产和开拓客户阶段；绵阳宇兴由于机

器设备不足，生产规模偏小。 上述原因导致本次拟收购的绵阳好圣及绵阳宇兴之资产的最近两年一期模拟报表

业绩不佳， 绵阳好圣一期项目资产模拟报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０３７．４０

万元、

－

５３９．８２

万元和

１１．４９

万元； 绵阳宇兴资产模拟报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９８．３７

万元、

－

３４５．１４

万元和

－１１０．７０

万元。

随着威斯卡特的产品及客户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绵阳好圣一期项目客户开拓不断取得进展，绵阳宇兴机器

设备增加，以及威斯卡特与绵阳好圣、绵阳宇兴充分整合，发挥协同效应等，上述资产的盈利能力预计将逐年提

高。 但仍不能排除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客户拓展进度不及预期、整合效果不理想等原因导致本次拟收购的资产在

未来年度的盈利能力低于预期，甚至亏损的风险。

２

、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中，威斯卡特总部位于加拿大，其在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和中国武汉均设有生产基地，并

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设有销售和设计中心；绵阳好圣及绵阳宇兴生产基地位于四川绵阳。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上述资产及相关人员将纳入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由于上述资产涉及的国家及地区较多、文化背景不同、管理方

式各异，公司需要在生产、经营、管理、文化、人员等各方面对上述资产进行整合。

尽管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整合方案，并计划利用威斯卡特的品牌、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整合威斯卡

特与绵阳好圣、绵阳宇兴的资产，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但仍存在因为整合过程中出现各种事先未预料到的问题，

导致整合效果不佳的风险。

３

、海外经营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

本次拟收购的威斯卡特，其经营范围涉及多个国家，其经营和资产受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管辖，国外与国内

经营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境外相关政策、法规也随时存在调整的可能，从而可能对境外公司的人事、经营、投资、开

发、管理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

４

、外汇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威斯卡特将成为公司下属公司。 威斯卡特及其下属企业的日常运营中主要涉及加

元、美元、欧元、匈牙利福林等外币，而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上述货币的汇率波动将对公司未

来运营带来一定的汇兑风险。

（二）市场风险

１

、行业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转型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景气度主要取决于汽车行业的发

展状况，而汽车行业受全球的宏观经济影响很大。 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北美和欧洲的汽车行业受到较大

冲击。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步提高，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汽车行业

的发展，中国汽车行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或者国家政策发生转变导致汽

车行业经营环境变化，公司将面临盈利能力受汽车行业波动影响的风险。

２

、市场竞争风险

汽车零部件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国际汽车零部件产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国外著名汽车零部件企

业陆续在中国投资建厂，独资、合资、合作、技术转移的步伐加快，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三）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规模由负转正，并将获得大幅提升，同时公司将转型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改善公

司经营状况与未来盈利情况。 但公司整体规模的提升、业务范围的转变、经营地域跨度的拓宽，增加了公司管理

及运作的难度，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可能会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中，收购绵阳好圣、绵阳宇兴与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相关的资产，尚需取得环保部门出具的上市环保核查意

见；收购香港泰信

１００％

股权项目，尚需取得发改和商务部门的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的核准或意见，以及最终取得

核准或意见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五）股市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的价

格；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本公司经营状况、股票市场供求变化以及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

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波动，给投资者带来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此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期间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出现

波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收益，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上接 B69版）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

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不是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

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

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且本人未在陕西金

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____0__次，未出席会议 ___0___次。（未出席指未

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

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

声明人 张兵舫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

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张兵舫

日 期：201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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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年 4月 8日在广西桂林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洲锁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7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

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2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

参与 201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计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已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报告期内，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相关

制度的情形发生，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比较全面、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现状。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五、《关于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69.85 万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6,

365.63万元,扣除本期实施利润分配 1,565.81万元，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16.99万元后，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7,652.68万元，资

本公积金 1,207.35万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扩大再生产及投资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公司 2012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金转增股本。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公司 2013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单位推荐，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名王洲锁先生、顾德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第六届监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 1� 人为职工代表监

事，自公司职代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简 历

王洲锁先生，男，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1964年 5月出生，1985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陕西省烟草专卖局销售处科员、副主任科员，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核算中心科长，整顿办主任科员，本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监事会主席，新疆奎屯金叶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监事。

王洲锁先生现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德刚先生，男，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53年 10月出生，1970年 8月参加工作。

历任陕西省计委文教处主任科员，陕西省投资公司副处长、处长、副总经理，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现任陕西省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顾德刚先生现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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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定于 2013年 5月 7日（星期二）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 5�月 7日（星期二）上午 9:3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西安市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19层)

3、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 2012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公司 2013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案》

7、《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8.1、关于选举袁汉源为董事的议案

8.2、关于选举陈晖为董事的议案

8.3、关于选举梁培荣为董事的议案

8.4、关于选举王文强为董事的议案

8.5、关于选举王毓亮为董事的议案

8.6、关于选举赵天骄为董事的议案

8.7、关于选举王周户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8、关于选举聂鹏民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9、关于选举张兵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9、《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1、关于选举王洲锁为监事的议案

9.2、关于选举顾德刚为监事的议案

10、《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11、《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2、听取《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

三、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5�月 2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或股东授权代表。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任的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3年 5�月 3—6�日的正常工作时间内（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

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3）出席会议登记处:�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19�层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黄 涛

邮政编码:710065

联系电话:（029）81778556 传 真：（029）81778533

联系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19�层

五、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2 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

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

《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

公司

2013

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

（

预计

）

的议案

》

7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

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

8.1

《

关于选举袁汉源为董事的议案

》

8.2

《

关于选举陈晖为董事的议案

》

8.3

《

关于选举梁培荣为董事的议案

》

8.4

《

关于选举王文强为董事的议案

》

8.5

《

关于选举王毓亮为董事的议案

》

8.6

《

关于选举赵天骄为董事的议案

》

8.7

《

关于选举王周户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8.8

《

关于选举聂鹏民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8.9

《

关于选举张兵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9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9.1

《

关于选举王洲锁为监事的议案

》

9.2

《

关于选举顾德刚为监事的议案

》

10

《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

11

《

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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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以送达、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于 2013年 4月 8日在广西桂林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16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2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 201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关于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69.85 万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6,

365.63万元,扣除本期实施利润分配 1,565.81万元，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316.99万元后，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7,652.68万元，资本

公积金 1,207.35万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扩大再生产及投资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公司 2012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进行资本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预案，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七、《2013年度集团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计划》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八、《公司 2013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案》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陈晖先生回避表决。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公司 2013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十、《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议案》

为促进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简称“金叶玉阳” ）创新发展，加快新产品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满足运营需求，经

会议审议，同意金叶玉阳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期限三年，利率由金叶玉阳与主承销商根据市场询

价情况协商确定。

授权金叶玉阳董事会具体办理发行事宜并签署有关协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十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创新发展，加快新产品开发，提高市场竞争力，满足运营需求，经会议审

议，同意为金叶玉阳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与债券期限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金叶玉阳经营情况良好，对债息有较强的承付能力，公司对金叶玉阳的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补充营运资金，促进其主营业务健康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担保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关于公司董事局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提名袁汉源、陈晖、梁培荣、王文强、王毓亮、赵天

骄、王周户、聂鹏民、张兵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其中王周户、聂鹏民、张兵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

人。

新一届董事局由 9�人组成，任期三年，自 201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董事局工作的正常运作，第五届董事局现任董事在新一届董事局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新

一届董事局经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原任董事自动卸任。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局换届选举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规定的人员。 被提名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同意全部提

名。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审议同意对公司董事、监事的津贴标准作如下调整：

董事津贴标准为 6万元人民币／年；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8万元人民币 /年；

监事津贴标准为 5万元人民币 /年。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四、《关于调整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激励高管人员勤勉尽责，充分体现薪酬水平与业绩相适应的

激励原则，经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公司高管薪酬标准调整如下：董事局主席 63 万元／年；总裁 48 万元／年；监事会主席、常

务副总裁、财务总监 40万元／年；副总裁、董事局秘书 36万元／年。 新标准自 2013年 4月 1日起实施。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调整方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充分体现薪酬水平

与业绩相适应的激励原则，能更好的体现责、权、利的一致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该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十五、《关于续聘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人民币 330,000元。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该预案须经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关于召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公告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汉源先生简历

袁汉源，男，1962年 4月 16日出生，广东省惠来县人，香港永久居民，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广州华南纺织有限公司销售

部经理，汉华（香港）企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万裕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董事

局主席。 现任香港万裕（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中国万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新加坡万裕（集团）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万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主席，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董事长，陕西金

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陕西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袁汉源先生是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现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截止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3 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晖先生简历

陈晖，男，1961年 3月出生，1984�年 7月参加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延安地区计委干部，陕西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计划处副处长，陕西省烟草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宝鸡卷烟厂厂长、党委书记，陕西中烟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本公司第四届董事局副主席。 现任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副主席。

陈晖先生现任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本公司董事局副主席，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梁培荣先生简历

梁培荣，男，1965年 12月生，1988年 8月参加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职称。历任陕西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质监站物理检测室副主任、外经办副主任，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副经理（挂职锻炼），陕西烟草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党组书记。 现任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

梁培荣先生现任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文强先生简历

王文强，男，1961年 6月 30日出生，1982年 7月参加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国营远东机械制造公司设

计员，陕西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科员，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处长、调研

员。 现任陕西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董事。

王文强先生现任陕西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王毓亮先生简历

王毓亮，男，1961� 年 9� 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香港恒隆银行及远东银行、香港华基泰（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任高级主

任、香港陶比集团会计部主管。 现任香港万裕（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局董事。

王毓亮先生是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其本人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天骄先生简历

赵天骄，男，1977�年 1月出生，管理学硕士，1999�年参加工作。 历任深圳维莱信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大区

销售经理，中国万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董事局主席秘书，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局秘书，

陕西金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监事。

赵天骄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局秘书，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

情况，最近 3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周户先生简历

王周户，男，1960年 6月出生。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法学博士。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学科带头人，西北政法大学省级精品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负责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负责人。 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兼职导师。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西安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担任陕西省人民

政府、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安市、榆林市、咸阳市人民政府以及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法律顾问，陕西省应急办、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专家咨询员。

王周户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王周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3� 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聂鹏民先生简历

聂鹏民，男，1972年 7月出生，安徽大学法学学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执业律师。 历任安徽省经济律师事

务所专职律师；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现任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聂鹏民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聂鹏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3� 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张兵舫先生简历

张兵舫，男，1963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特许注册会计师。 历任湖北省天门市竟陵粮管所会计、湖

北省天门市粮食装璜公司财务科长、湖北鑫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部长、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质量控制人，现任职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张兵舫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张兵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最近 3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